	附件1　　        河北省参加第 108届广交会

一般性展位企业申请暨评分表

	申请企业填写
	评审资格与申请情况
	企 业 名 称
	

	
	
	企 业 地 址
	

	
	
	广交会编码 
	
	邮政编码 
	

	
	
	联 系 人
	
	电话/手机
	

	
	
	传    真
	
	E-mail 
	

	
	
	进出口企业代码 
	
	海关编码 
	

	
	
	商（协）会名称及会员证号 
	

	
	
	本届申请展区
及展位数
	
	上届参展展区
及展位数
	                 

	
	
	是否特装（2个展位以上）
	

	
	
	企业属性:国有、集体、民营、私营、三资 
	企业类型: 外贸、生产、工贸、科研院所               

	
	
	企业主要出口产品名称 
	

	
	
	产品主要出口国别地区 
	

	各设区市商务局填写
	评审指标（括号内为该项目最高得分）
	评 分 依 据
	得 分

	
	上年度企业出口额(万美元)（35分） 
	(填万美元) 
	

	
	行业自律（５分）
	（填是、否）
	

	
	通过国际通行的质量管理体系、环境管理体系或行业认证（１０分）
	（填具体名称）
	

	
	省级高新技术企业３分，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５分（５分）
	(填具体名称) 
	

	
	实用新型、发明专利或外观专利（10分）
	(填类别和数量) 
	

	
	境内注册、境外市场注册商标及国家数（5分） 
	(填数量及注册地)
	

	
	省商务厅出口名牌5分，商务部出口名牌10分（10分）
	（填具体情况）
	

	
	上届广交会之后新注册境外商标、取得专利、国际管理体系认证（10分）
	（填类别和数量）
	

	
	较上年度出口额每增加10%加1分（10分）
	（填增幅  %）
	

	
	总   分
	

	本企业承诺以上信息及所附材料全部属实，且明白不如实填报或提供虚假资料将被取消申请资格；本企业承诺所申请展位仅由本企业使用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申请单位签章）
年    月    日 
	经核实，本表填报内容属实。
（市商务局签章）

 年    月    日 


注、此表由市商务局在企业提交相关书面材料基础上打分，排序，存档，备查。
